








中石大克校区财〔2023〕3号

关于印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财政票据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校区各部门、单位：
经校区2023年第4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财政票据管理办法（修订）》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2023年3月9日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财政票据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以下统称校区）财政票据的统一管理，规范使用，严格财务监管，根据财政部令第104号关于修改《财政票据管理办法》的决定、《关于全面推开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的通知》（财综〔2018〕62号）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财政票据管理办法》（中石大京财〔2013〕28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校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_Hlk119340910]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财政票据，是指由财政部门监（印）制、发放、管理，校区依法收取非税收入或者从事非营利性活动收取财物时，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具的凭证。财政票据是财务收支和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包括电子和纸质两种形式。财政电子票据和纸质票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是财会监督、审计监督等的重要依据。本办法仅对校区当前采用的财政电子票据（以下简称“财政票据”）的申领、使用、核销和归档进行规范。
第三条 财务部负责校区财政票据管理工作，承担校区财政票据的申领、使用、核销、监督检查工作。
第二章  财政票据的种类及适用范围
第四条 校区使用的财政票据种类和适用范围如下：
（一）中央非税收入统一票据，用于上级主管部门和财政物价部门批准核定（政府审批），并纳入国库或财政专户的行政事业收费项目，主要包括收取学生的学费、住宿费、委托培养费、研究生报名费等。
（二）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是指实施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的行政事业单位收缴政府非税收入时开具的通用凭证，一般用于上缴财政专户时使用。
（三）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是指校区在发生暂收、代收和单位内部资金往来结算时开具的凭证。主要用于以下经济业务：
1．暂收款项。由校区暂时收取，在经济活动结束后需退还原付款单位或个人，不构成收入的款项，如押金、定金、保证金及其他暂时收取的各种款项等；
2．代收款项。由校区代为收取，在经济活动结束后需支付给其他收款单位或个人，不构成收入的款项，如代收教材费、体检费、水电费、供暖费、电话费等；
3．校区与个人之间发生的其他资金往来且不构成收入的款项；
4．财政部门认定的不作为行政事业单位收入的其他资金往来行为。
（四）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是指校区依法接受社会公益性捐赠时开具的凭证。
第三章  财政票据的申领与使用
第五条 以上财政票据由校区财务部根据用票需求，按不同票据类别，向学校财务处申领。
第六条 财务部指定专人管理财政票据，建立票据使用登记制度，设置票据管理台账。
第七条 财务部开具财政票据，应当确保财政票据及其原数据自形成起完整无缺、来源可靠，未被非法更改，传输过程中发生的形式变化不得影响财政票据内容的真实、完整。
第八条 各单位申请开具财政票据，需填报《校区财务票据申请审批表》，依次通过单位负责人审批、归口部门审批、财务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领用。
第九条 财政票据使用单位不得转让、出借、代开、买卖、擅自销毁、涂改财政票据；不得串用财政票据，不得将财政票据与其他票据互相替代。
第四章  财政票据的核销与监督检查
第十条 财政票据使用单位和付款单位应当准确、完整、有效接收和读取财政票据，财务部按照会计信息化和会计档案等有关管理要求完成归档及核销入账。
第十一条 财务部对校区财政票据的使用情况进行定期监督检查，对违反上述使用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学校有权进行管理和干预，情节严重的，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财务部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财政票据管理办法》（中石大克校区财〔2016〕8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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